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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杀熟”现象解析及启示

要点

 “大数据杀熟”指平台利用大数据对客户建立标签、进行

画像，判断客户的忠诚程度、价格弹性，进而对不同客户

进行差别定价。从微观经济学视角，“杀熟”等差异定价是

商家榨取消费者剩余，获取超额利润的销售手段。在传统

市场中完全价格歧视难以实施，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大

数据技术的发展，按照每一位消费者的最高支付意愿进行

完全价格歧视成为可能。

 消费者层面，绝大多数消费者虽然能够接受一定的差异定

价，但在信息不对称时将抵抗企业的“杀熟”行为。企业

层面，差异定价对企业的发展具有双刃剑作用。市场层面，

恰当的大数据差异定价能够促进资源的高效调配，但不合

理的差异定价则可能扰乱市场秩序。

 我国关于价格歧视的法律主要包括《价格法》和《反垄断

法》，但对价格歧视的界定并不清晰，大数据差异化定价的

合法性依据不足，对价格歧视的追责机制也还有待健全。

 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是合理运用数据对客户进行差异化产

品定价的践行者。根据客户风险等级等进行差异化定价，

能够有效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是防范

信用风险、维持机构正常运营和金融稳定发展的必要经营

手段。消费者对于金融机构的合理差异化定价也一直持理

解和认可态度。银行在数据运用和差异定价中，应保持价

格信息透明度，拒绝隐秘地滥用数据开展完全价格歧视；

合理运用数据洞察需求，形成差异化产品、深耕细分市场。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

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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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杀熟”现象解析及启示

企业对大数据价值的挖掘与变现需求，推动了大数据在

精准营销、智能推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引起了

营销策略和营销方式的变革。大数据的运用，一方面提升了

企业对消费者的个性化服务能力，满足了客户不同层次、差

异化的产品需求；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的隐形差异化、动态

定价也一定程度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扰乱了市场秩序。

近期，多家知名媒体纷纷曝光互联网服务中的大数据差异化

定价现象，引发了舆论对于“大数据杀熟”问题的关注。而

在金融领域，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以及持续的客户数据增

长，也使得如何合法、合理地运用大数据驱动金融业务发展

成为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围绕“大数据杀熟”，

剖析该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分析相关法律要求及市场影

响，并结合银行差异定价实践，反思“大数据杀熟”对银行

数据运用的启示。

一、“大数据杀熟”概念与表现

所谓“大数据杀熟”一般指平台利用大数据对客户建立

标签、进行画像，并从数据中分析客户对平台的使用习惯、

对平台产品的需求，判断客户的忠诚程度、价格弹性，进而

对不同客户进行差别定价。由于平台对熟客数据积累丰富，

且熟客相对于新客往往忠诚度较高、而价格弹性相对较低，

因此熟客通常遭遇提价，从而大数据差异定价常表现为“杀

熟”。

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兴消费模式，一直因“物美

价廉”而备受消费者青睐。然而，随着电商数据的积累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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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数据杀熟已广泛存在于酒店预订、打车出行、通讯套

餐、电影订票、网上购物等消费场景。根据艾媒咨询调研统

计
1
，国内电商等互联网平台的“杀熟”定价主要分为三类：

（1）基于手机操作系统的差异定价，即对 iOS 与 Android

操作系统用户在同一应用、同一收费服务中差别定价；（2）

基于客户注册状态的差异定价，即对已注册用户和未注册用

户差别定价；（3）基于用户使用习惯的差异定价，即对活跃

用户与不活跃用户差别定价。

实际上，数据杀熟现象并非新鲜事物，在国外也早有案

例。2000 年亚马逊被曝光对 68 款碟片进行“杀熟”定价机

制，新客购买价格为 22.74 美元，老客购买价格为 26.24 美

元。亚马逊公关回应这是随机价格的一种测试，最终向高价

购买的客户退还了差价，并郑重承诺日后不再进行此类差异

定价。

二、“大数据杀熟”的经济学原理

从微观经济学视角，“杀熟”定价实际上是一种差异定

价（differential pricing）方式，其原理可以通过需求曲

线进行解释。如图 1所示，假设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为 P，

对应的均衡销量或需求量为Q，此时商家的均衡收入为图1-1

中灰色阴影部分。但是不同的消费者对于该产品愿意给出的

出价不同，例如图 1-2 中消费者 C1 愿意出价 P1、消费者 C2

愿意出价 P2，均高于均衡价格 P，此时如果商家将对 C1、C2

的售价分别提高到 P1、P2，则商家将在成本维持不变的条件

下有更高的收入和利润。一旦商家了解到每一个消费者的心

1数据来源：《中国大数据“杀熟”网民态度行为调查报告》，http://www.iimedia.cn/61120.html

http://www.iimedia.cn/61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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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价位，则可以按照需求曲线完全差异化定价，其收入将变

为图 1-3 中蓝色与灰色部分的总和。其中蓝色部分在经济学

中被称为消费者剩余（customer surplus），即消费者在交

易中效用提升的净收益。因此，差异定价是商家榨取消费者

剩余，增加生产者剩余，获取超额利润的销售手段。

图 1 需求曲线、均衡收入及消费者剩余

在经济学上，这种差异定价也被称为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价格歧视具体指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在

向不同的消费者提供相同等级、质量的商品或服务时，在消

费者之间实行不同的销售价格或收费标准。按照定价的差异

程度，价格歧视可以被分为三个等级：（1）一级价格歧视，

也称完全价格歧视，指商家完全掌握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对

每个消费者将商品价格定为其能承受的最高出价；（2）二级

价格歧视，通常指商家按照客户的购买数量，对在相同场景

提供的、同质商品进行差别定价；（3）三级价格歧视，可视

为市场细分（market segmentation）后的定价结果，根据

客户所处的地域、会员等级等个人属性进行差别定价，但对

同一细分市场的客户出价一致。

消费者剩余
均衡收入

均衡收入

图 1-1 图 1-2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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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级不完全价格歧视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由来已久
2
，常见的形式包括折扣优惠，如换季折扣、数量折扣等；补

贴优惠，如以旧换新补贴、会员优惠券补贴等；分段定价，

如飞机舱位分级定价、学生优惠与老年人优惠、平装与礼盒

装差异定价；地理定价，如不同省市定价差异、人流聚集地

提价销售、运输费用按地区厘定等；动态定价，如双十一购

物节降价、机票实时定价调整等。在电子商务发展以前，因

传统市场中商家与客户所获取的信息相对对称，商家一般缺

乏对客户需求的了解，完全价格歧视在现实中难以实施。但

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基于大数据分

析的个性化和精准化营销模式备受推崇，根据消费者在网站

浏览记录、购买历史来分析客户特征、偏好，按照每一位消

费者的最高支付意愿进行完全价格歧视成为可能。不同于面

对市场环境所采取的不完全价格歧视和相应市场策略，在企

业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而依托大数据向客户完全

差异化出价，是企业利用其信息优势对消费者剩余价值的剥

夺。

三、“大数据杀熟”的市场影响

在传统消费领域，价格歧视往往体现为“杀生”。为老

客户提供优惠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引流和客户维护手段，采用

会员卡、积分制等形式，随着消费次数等增加，老客户可享

受多重的优惠政策。消费者已习惯并接纳这一现象，但对于

“大数据杀熟”则十分抵触和愤慨。同时，大数据差异定价

对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也具有双向影响。

2加里•阿姆斯特朗, 菲利普•科特勒, Gary Armstrong,等. 市场营销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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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者层面，绝大多数消费者虽然能够接受市场细

分和一定的差异定价，但在信息不对称时将拒绝并采取行动

抵抗企业的“杀熟”行为。根据艾媒咨询的调研统计
3
，约

73.9%的网民对互联网服务商利用大数据对用户进行差异出

价并不知情；同时，77.8%的受访消费者表示无法接受服务

商的“大数据杀熟”行为；约 80.0%的受访者表示会通过比

价等方式避免被“杀熟”；当遭遇服务商“杀熟”时，40.5%

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再使用该服务商的应用，39.9%的受访者

选择将遭遇告知家人朋友，35.6%的受访者会选择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经历，22.9%和 21.0%的受访者选择向消协、新闻媒

体举报“杀熟”行为。

在企业层面，通过数据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行差异定价

对企业的发展有双刃剑作用。一方面，恰当的市场细分和价

格差异，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渗透，发挥数据资源价值，增

加企业的收入与利润。另一方面，过度的价格歧视将引发声

誉风险，对企业的市场发展造成致命的打击。价格歧视的负

面影响从舆论对当时亚马逊和近期国内商旅、约车等互联网

平台的“杀熟”反应可以窥视一二。亚马逊在价格歧视事件

之后，不仅承诺了不再进行类似尝试，并将大数据的研究应

用重点转移至智能推荐系统。国内某商旅平台被曝光价格歧

视之后，也立即声明大数据要更好地用于用户体验、解决用

户的个性化服务问题，将保护客户隐私、推进行业自律。

在市场层面，恰当的大数据差异定价能够促进资源的

高效调配，但不合理的差异定价则可能扰乱市场秩序。从福

3《中国大数据“杀熟”网民态度行为调查报告》，http://www.iimedia.cn/61120.html

http://www.iimedia.cn/611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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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经济学的视角，针对不同消费能力群体的差别定价并一定

是坏事。例如将机票舱位区分为头等舱、公务舱、经济舱，

将演唱会和演出门票按内场、外场等坐席位置差别定价，应

用软件按升级版和大众版区分权限并差别定价。这些差异定

价方式，能够扩大产品的消费群体，增加产品的整体供给，

从而增进总体社会福利。然而，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相同时点、对同质产品进行差别定价，则违背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同时，个别企业运用不合理的

差异定价获取超额利润，也是对合规企业的不公，这种不公

平竞争将扰乱整个市场的秩序，诱导企业在获利渐薄的市场

化环境下投机取巧、损害消费者。

四、“大数据杀熟”的相关法规

欧美法系对于价格歧视的相关法律法规发展较早，且相

对完善。例如，美国涉及价格歧视的法律包括《谢尔曼法》、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鲁滨逊-帕特曼法》

等，其中《鲁滨逊-帕特曼法》是专门针对价格歧视的法律，

其对价格歧视的构成要件、具体表现、举证和抗辩规则、处

罚办法等均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关于价格歧视的法律主要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下简称《价格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下简称《反垄断法》）。然而，大

数据差异化定价的合法性依据不足，对价格歧视的管理力有

不逮。

首先，我国法律法规对价格歧视的界定并不清晰。《价

格法》第 14 条规定“经营者在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不

得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反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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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法》第 17 条规定“价格歧视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

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

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的行为”。然而两者对于价格歧

视并无直接界定，《价格法》对于“同等交易条件”未做详

细解释，无法明确根据手机型号、地理位置、使用情况进行

差别定价是否属于差异条件，《反垄断法》中“市场支配地

位”的标准对于界定互联网企业等是否具有数据优势地位也

较为模糊。两部法律对于价格歧视的构成要件规定甚至存在

差异，如《价格法》规定实施价格歧视的主体是一般经营者，

而《反垄断法》规定实施主体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价格法》规定价格歧视的对象主要是消费者，而《反垄断

法》规定价格歧视的对象主要是其他经营主体。

其次，我国法律法规对价格歧视的追责机制也还有待健

全。《反垄断法》第 50 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对较为严重的违法情

形也不进行刑事追责。《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对经营者隐瞒真实情况、

进行价格欺诈的行为，消费者有权向价格主管部门举报，由

主管部门依法处罚，但是对于消费者因价格歧视而产生的损

失如何弥补却缺少规定。

五、对银行差异定价的启示

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是合理运用数据对客户进行差异

化产品定价的践行者。例如，依托数据对贷款申请方进行风

险评级，并根据风险等级进行申请受理决策、授信额度厘定

和贷款利率调整；根据信用卡申请客户的资信水平，确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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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等级、信用卡额度；根据客户的贡献度，对客户进行星级

分类，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和区分收费标准；根据客户历史出

险情况，厘定车险费率，根据客户的年龄性别，厘定寿险、

健康险的保费水平等。这些差异化定价，是风险收益对等的

资源配置结果，能够有效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问题，是防范信用风险、维持机构正常运营和金融稳定发展

的必要经营手段。

市场、消费者对于金融机构的合理差异化定价也一直持

理解和认可态度。一方面，消费者对于风险与价格匹配、客

户价值差异有足够的认知。甚至在教育与科研领域，早已形

成了资产定价、风险管理、保险精算等专门的差异定价理论。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提供服务时，非常重视对客户明示可

能的定价差异，并对同级客户同等对待给出承诺。客户在提

供个人信息时，会被提示将用于信用和风险分析，客户也可

以了解自己的征信信息、信用评分。这使得客户能够理解差

异定价的动因、原理以及结果。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细分的深化，银行所处的

市场环境、技术环境都在持续变化，海量数据的积累和分析

能力的提升，既为银行深入挖掘客户价值提供了抓手，也使

银行需要思考如何能够保持对数据合理利用。基于上文对

“大数据杀熟”的解析，本文对银行的数据运用和差异定价

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保持价格信息透明度，拒绝隐秘地滥用数据开展

完全价格歧视。如上文所述，根据客户风险等级、服务等级

进行差异定价，虽然也属于价格歧视，但这种差异定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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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且符合市场要求和消费者预期，客户能够理解其是金

融机构防控风险的必要手段。但利用自身数据和技术优势，

运用大数据对客户进行完全价格歧视、隐秘地差异化定价，

将对消费者的知情权构成侵害，是对数据信息和大数据技术

的滥用。虽然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对此类价格歧视缺乏清晰

界定，但其实质上已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一方面，这种行为

一旦被发现，会引发消费者的反感，损害企业形象，伤害客

企关系，甚至导致客户流失。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相关法律

体系的健全，此类既影响市场秩序又损害消费者的行为可能

受到严格的监管和惩处。银行作为信用中介，其自身信誉水

平对业务的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影响。因此，银行在产品定价

过程中，应注重价格信息的公开透明，防止数据滥用导致客

户利益和自身声誉受损。

第二，合理运用数据洞察需求，形成差异化产品、深耕

细分市场。业务开展中积累的海量客户基础数据和交易数据

是银行重要的战略资产，合理、合规的数据价值挖掘和应用

将为银行明晰市场动态、捕捉客户需求、优化产品服务提供

巨大助力。基于数据分析的客户画像和需求分析，能够指导

银行开发并提供紧跟市场需求的产品，使得金融服务更加多

样化，提升客户的效用水平和整个市场的经济福利。同时，

基于数据进行标准合理、规则明晰的差异化定价和差异化产

品提供，能够使银行细分市场、区分客群，使得价格门槛外

的客户也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在提升银行收入与利润的同

时，提升金融的普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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